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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大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于2020年11月27日收到《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将河南

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偿划转至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济管国资

[2020]23号），经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管委会（济源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将河南豫光金

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偿划转至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股东由济源市人民政府变更

为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为济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局）全资子公司，济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持有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

司100%的股权。 该股权划转事项工商变更完成后，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

称将由济源市人民政府变更为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根据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代

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直属特设机构。 因此，本次股权

划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仍为国有全资子公司。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所

股票简称：豫光金铅

股票代码：600531

信息披露义务人：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住所：济源市黄河大道98号

通讯地址：济源市黄河大道98号财政局9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的规

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中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已取得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批

复。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豫光金铅、上市公司 指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资运营公司、本公司 指 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豫光集团 指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系豫光金铅的第一大股

东

济源管委会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济源市人民政府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

指

济源管委会将其持有的豫光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国

资运营公司，无偿划转完成后，国资运营公司通过豫光集团

间接持有豫光金铅29.61%的股份

济源国资局 指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济源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最近两年 指 2018年度、2019年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济源市黄河大道98号

法定代表人 张泽波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9001MA44MWDD4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资本管理、股权投资、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建材

批发、零售（不含石子、沙）；房屋出租与维护。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

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时间 2017年12月1日

营业期限 2017年12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济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通讯地址 济源市黄河大道98号财政局9楼

通讯电话 0391-550121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国资运营公司系济源国资局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济源国资局为国资运营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国资运营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国资运营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

济源市润民人力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200

职业中介服务；劳务派遣；建筑劳务外包。 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2

济源市沁圆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 50

物业管理；物业服务；水电暖维修；房屋租赁；房

屋及设施设备维修与修缮；环境卫生保洁服务；

园林设计与绿化；专用停车场服务

3

河南国信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

51.00% 1,100

门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安

全技术防范（安防系统安装、运行、维护、值守、

管理服务）、安全风险评估、区域秩序维护。 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

经营

4

济源市煤气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 286 资产运营

5

济源市济水苑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00

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治；水电安装及维修；防水

工程施工；室内外装饰装修；电脑维护；监控设

备安装及维修；网络设备系统维护；空调维修及

维护；机关、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农副产品、花卉

种植销售；房屋租赁。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

济源市开源物业有

限公司

100.00% 100

机关、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园林绿化、病媒体生

物防治、水电安装及维修、防水工程施工；室内

外装饰装修；电脑维修；监控设备安装及维修；

网络设备及系统维护；空调维护及维修；农副产

品、花卉种植销售；会议服务；建筑工程施工；道

路工程施工；电梯维修及售后服务；房屋租赁；

车辆租赁

7

济源市迎宾楼后勤

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50

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会议服务；房屋租赁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8

济源市贵宾楼后勤

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50

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会议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9

济源纳米产业园有

限公司

49.00% 1,000

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服务； 提供孵化场所和共

享设施；自有房屋、设备的租赁及管理；物业管

理；专业停车场服务；会议、展览展示服务。 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

经营

10

济源一中后勤服务

有限公司

100.00% 50 百货、办公用品、文体用品销售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1

济源市明法实业有

限公司

100.00% 300

一般项目：住宿、餐饮服务；会议会展服务；单位

后勤管理服务；户外拓展训练；计算机网络技术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2

济源北斗勘测设计

院有限公司

100.00% 200

测绘航空摄影；工程测量：控制、地形、城镇规划

定线与拨地、市政工程、建筑工程、线路工程、地

下管线；房产测绘：房产平面控制、房产要素、房

产图测绘、面积测算、房产变更。 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13

济源黄河绿洲实业

有限公司

100.00% 300

研学实践活动；拓展活动；培训服务；会议服务；

综合实践课程咨询策划；举办文化艺术交流；提

供展览展示服务；组织研学旅行活动的策划；组

织策划体育活动；承办体育赛事；餐饮、住宿服

务；家政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物业管理；

后勤服务；水电维修；农产品研发销售及农业休

闲观光；国内旅游；学生夏令营冬令营服务；预

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体育

器材、农副产品、土特产、工艺品、纺织品、日用

百货销售；票务代理；服装租赁销售；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汽车租赁

14

济源市党校后勤服

务有限公司

100.00% 1,000

愚公移山宣传教育服务；培训服务；餐饮、住宿、

会议服务、后勤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团膳

服务；物业管理；家政服务；水电维修；农产品研

发销售；农业休闲观光；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文化用品、体育用品、体育器材、农副产品、土特

产、工艺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餐

具厨具销售；票务代理；服装租赁销售；出版物

零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组织策

划体育活动；汽车租赁；研学实践活动、拓展活

动。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15

济源北控水务有限

公司

49.00% 5,971

上下水管道销售；市政工程施工；给排水工程设

计；上下水设备安装；水暖管件、附件、五金工

具、机电设备安装；水表销售、检测、维修；水质

检测化验；房屋租赁；企业资产管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两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主要业务情况

国资运营公司的主要业务为资本管理、股权投资、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及融资；基础设施

建设与经营。

（二）最近两年财务状况

河南新阳光会计师事务所对国资运营公司最近2018� 年至 2019�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豫阳审字[2020]第066� 号” 、“豫阳审字[2020]第070号”《审计报告》，

国资运营公司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05,737,052.36 34,020,889.75

负债总额 170,257,561.54 11,026,047.85

所有者权益总额 235,479,490.82 22,994,841.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52,784,957.52 22,994,841.90

资产负债率 41.96% 32.41%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00,521,767.48 0.00

营业利润 4,571,296.66 -5,158.10

净利润 6,717,730.59 -5,158.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11,044.18 -5,158.10

净资产收益率 6.84% -0.02%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五年涉及的诉讼、仲裁和重大处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有其他国家居

留权

张泽波 男 董事长 中国 河南济源 无

李涛 男 总经理 中国 河南济源 无

张艳 男 董事、财务总监 中国 河南济源 无

郭印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河南济源 无

陈亚琳 男 职工董事 中国 河南济源 无

段芳洁 女 监事 中国 河南济源 无

杜小波 男 监事 中国 河南济源 无

彭进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河南济源 无

吴卫东 男 监事 中国 河南济源 无

赵东丽 女 监事 中国 河南济源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相关情况如下：

无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济源管委会根据需要对济源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进行的调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国资运营公司在未来 12�个月内无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0�年 11�月 26日，济源国资局下发了济管国资[2020]23号《关于将河南豫光金铅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偿划转至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 同意将豫光集团国有

产权无偿划转至国资运营公司。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管理委员会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将其持有的豫光集团 100.00%

股权无偿划转至国资运营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前，豫光集团直接持有豫光金铅322,799,737股股份，占豫光金铅总股本

的29.61%。 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后，豫光集团持有豫光金铅股份情况未发生变化。 国资运营公司通过豫

光集团间接持有豫光金铅322,799,737股股份，占豫光金铅总股本的29.61%。 上市公司的

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济源管委会将其持有的豫光集团全部股权

无偿划转至国资运营公司持有。 无偿划转完成后，国资运营公司通过豫光集团间接持有豫

光金铅322,799,737股股份，占豫光金铅总股本的 29.61%。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无偿划转所涉及的豫光集团100%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等

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豫光集团持有的豫光金铅股份总计322,799,737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29.61%，其中已质押股票合计100,000,000�股，占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0.98%，占豫光金铅总股本的9.17%。

第四节 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不涉及交易对价的支付，不涉及收购资金来

源问题。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或者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负债处置或者其他类似的重大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

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

重组计划。

如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筹划针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

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

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豫光金铅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尚未届满。 本次权益变动完

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豫光金铅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暂无更换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计划。

如果未来上市公司拟修改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作重大变

动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调整上市公司分红政策或作重大变动的

计划。

如果因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

的其他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

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豫光金铅仍作为独立运营的上市公司继续存续，在人员、资产、业务、财

务、机构等方面与豫光集团及国资运营公司保持独立。

为确保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继续保持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的经营能力，维

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承诺如下：

1、资产完整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完整、独立；保证上市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及住所，

并独立于本公司；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不

占用其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2、人员独立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选举、更换、聘任或解聘，本公司完成收购后不会超越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违法干预上市公司上述人事任免；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

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兼任除董事、监事外的其他职务；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在劳动、人事管理体系方面独立于本公司。

3、财务独立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

制度；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兼职及领取报酬。

4、机构独立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并规范运

作；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

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以及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5、业务独立

本公司承诺，本次收购后，除合法行使股东权利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务活动；

上市公司与本公司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不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显失公平的关

联交易。

二、同业竞争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为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和保证上市公司的

长期稳定发展，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承诺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

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保证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

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将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活动，今后的任何时间亦不会直接或

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

式）另行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从事的业务存在实质性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业务活

动。

三、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会严格遵守有关上市公司监管法规， 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市场公允公平原则，在履行上

市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的基础上，保证以规范公平的方式进行交易并及时披露相关

信息，从制度上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 为了减少和规范今后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

出现的关联交易，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承诺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前，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承诺人及其控制人的其他企业（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除

外）将采取如下措施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1）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

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批准程序；

（3）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原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

露义务；

（4）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豫光金铅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

交易

（一）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豫光金铅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

大交易

本报告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下属企业不存在与豫光金铅及

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00万元或高于豫光金铅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的情形。

（二）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豫

光金铅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本报告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超过3,000.00万元或者高于豫光

金铅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豫光金铅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与豫光

金铅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合计金额超过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对拟更换豫光金铅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

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对豫光金铅有重大影响的

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相关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 及其直系亲属买卖公

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

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审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2018�年度及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经河南新阳光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最近两年财务报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4,671,798.44 9,771,709.3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3,213,163.75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652,175.73 4,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77,014,951.14 20,200,000.00

存货 1,472,128.19

其他流动资产 465,622.08

流动资产合计 138,489,839.33 33,971,709.3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9,911,076.8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44,017,260.90

固定资产 49,467,431.84 49,180.45

在建工程 67,003,604.83

无形资产 53,770,101.53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077,737.04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7,247,213.03 49,180.45

资产总计 405,737,052.36 34,020,889.7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10,963,565.73

预收款项 35,544,479.62

应付职工薪酬 3,709,081.53

应交税费 4,090,039.99 -9,202.15

其他应付款 80,131,428.95 11,035,25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25,373.72

流动负债合计 134,463,969.54 11,026,047.8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35,793,592.0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5,793,592.00

负债合计 170,257,561.54 11,026,047.85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0,000,000.00 10,000,000.00

资本公积 113,924,499.23 13,00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7,634.88

未分配利润 28,622,823.41 -5,158.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52,784,957.52 22,994,841.90

少数股东权益 82,694,533.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5,479,490.82 22,994,841.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05,737,052.36 34,020,889.75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100,521,767.48

二、营业总成本 98,760,722.04 5,158.10

其中：营业成本 68,640,456.47

税金及附加 1,078,890.76

销售费用 3,624,973.31

管理费用 21,343,672.20 9,131.40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4,072,729.30 -3,973.30

加：其他收益 5,811.01

投资收益 2,832,390.2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27,950.00

资产处置收益

三、营业利润 4,571,296.66 -5,158.10

加：营业外收入 4,028,188.15

减：营业外支出 501,883.54

四、利润总额 8,097,601.27 -5,158.10

减：所得税费用 1,379,870.68

五、净利润 6,717,730.59 -5,158.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11,044.18 -5,158.10

少数股东损益 706,686.4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6,717,730.59 -5,158.10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8,961,733.8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7,211,762.00 4,379.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6,173,495.87 4,379.5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7,528,488.24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4,903,248.63

支付的各项税费 5,332,416.2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428,425.19 2,800.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1,192,578.32 2,800.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80,917.55 1,579.3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40,402.87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832,390.2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24,656.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97,449.0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90,333,074.17 24,229,87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6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1,933,074.17 24,229,87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835,625.09 -24,229,87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2,000,000.00 23,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及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96,725,412.34 11,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8,725,412.34 34,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82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150,615.6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970,615.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754,796.68 34,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900,089.14 9,771,709.3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771,709.3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671,798.44 9,771,709.3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两年财务会计报告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主要科

目的注释

国资运营公司最近两年财务会计报告均以公司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

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相关

规定进行编制。 国资运营公司最近两年财务会计报告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主

要科目的注释详见本报告书备查文件。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也

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

明；

3、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复文件；

4、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5、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变更的说明；

6、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7、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

规定的说明；

8、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说明；

9、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两年审计报告。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放置于上市公司住所，请投资者查阅。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南省济源市荆梁南

街1号

股票简称 豫光金铅 股票代码 60053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济源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济源市黄河大道98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备注：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为豫光集团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备注：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济源国资

局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5%以上

是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

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

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 承 □ 赠 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不适用 持股数量： 0

持股比例： 0

本次权益变动股份的数

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变动数量： 增加 322,799,737股 变动比例： 增加 29.61%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备注：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是 □ 否 √

备注：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未聘请财务顾问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已取得济源国资局批复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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